
附件3：
省级财政“志愿服务专项资金”支持项目申报和实施办法
为规范项目申报和实施，确保项目资助资金的合理有效使用，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全省各级各类志愿者组织均可参加项目申报。

第二条　申报项目的主要围绕社区志愿服务、扶贫助困志愿服务、留守儿童帮扶、环境保护、医疗卫生、心理咨询、山区支教、青少年帮教服务等志愿服务重点领域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申报项目应具有实效性、创新性，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和较好的示范作用。

第三条　省志愿者基金会通过召开项目审核委员会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并提供项目实施经费。

第二章　项目申报

第四条　符合条件的各类志愿者组织结合本地实际进行项目策划，从广东志愿者网（www.gdvolunteer.org）、广东志愿者基金会网站（www.gdzyzjjh.org）或广东志愿者联盟网站（http://volunteer. 21cn.com）下载填写《项目申报表》。每个志愿者组织原则上限报1至2个项目。

第五条　志愿者组织填写《项目申报表》，报所属单位或挂靠的志愿者组织逐级进行项目审核后，由项目推荐单位签署推荐意见后统一上报基金会秘书处。

（一）各地级以上市青年志愿者协会（联合会）负责统筹所在地区的志愿者组织的项目申报工作，并负责对申报项目进行推荐；
（二）广州地区省部属高校、省直有关单位、国资委团委负责对所在单位的志愿者组织的申报项目进行推荐；

（三）各级工会、妇联、残联、红十字会和老龄办具有推荐志愿者组织申报项目的资格；
（四）省志愿者联合会成员单位可独立申报；

（五）其它确实无法通过上述途径进行项目推荐的志愿者组织经同意可直接向省志愿者基金会进行申报。

第三章　项目评审

第六条  基金会项目审核委员会评审专家由政府部门代表、团省委代表、资深志愿者、媒体记者、专家及律师、会计师、审计师等有关专业人士组成。

第七条  项目审核委员会委员在保障支持重点的前提下，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

（一）项目的可行性；

（二）项目的参与人数和实际受众面；

（三）项目可预期的社会影响；

（四）项目的创新性和可推广性；

（五）团队的执行能力；

（六）项目经费预算和管理；

（七）项目整合配套资源能力。

第八条  项目经基金会项目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后，经基金会理事会审议并报团省委批准通过方能生效。
第九条  基金会通过广东志愿者网、广东志愿者基金会网等网站发布通过审核的项目名单。

第四章　项目执行

第十条　2009年12月至2010年4月为项目执行阶段。项目实施单位在得到资助后，要按照计划，积极推进有关工作，并及时在专题网页上发布项目开展相关信息，有关主管单位或组织应及时了解、指导实施工作。

第十一条　项目实施单位及相关单位要整合资源，扩大宣传，通过电视、电台、报纸、网络等媒体对项目的开展情况进行大力宣传报道，努力提高项目的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进一步传播志愿服务文化。

第十二条　基金会将建设活动专题网页，并为每个受资助的项目开设博客，供项目实施单位及时上传反映项目实施的文字、图片、视频等资料。

第十三条　基金会将选取富有特色、效果良好的项目向电视台、电台、报纸、网络等媒体推荐，制作专题节目或跟踪报道。

第五章　绩效考评

第十四条　2009年5月上旬开始进行项目总结评估。项目实施单位应提交《项目实施报告》。报告应包括活动开展、宣传报道、活动参与者感言、经费使用情况明细等内容。

第十五条　基金会项目审核委员会将结合项目申报书、项目博客、项目实施报告对项目实施成效进行评估。

第十六条　对于评估合格的项目，视项目完成情况推荐入选全省志愿服务优秀项目库，并推荐参评全省乃至全国的志愿服务优秀项目奖。

第十七条　对于评估不合格的项目，将向全省进行通报，并视具体情况按照有关工作职责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施行，至活动结束之日废止。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广东省志愿者事业发展基金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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